关于开展全省
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的通知
各市林业局，深圳市农林渔业局，佛山市农业局，省直属林场：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精神,推动《种子法》全面实施，加强我省林木种苗质量管理，进一步提高林木种苗质量，稳步推进我省林木种苗生产供应、种苗行政执法和质量监督、种苗科技创新和良种选育推广、种苗社会化服务四个体系建设，根据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关于开展“全国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的通知》(林场法字〔2004〕7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我局制定了《广东省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制定实施方案，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上下联动，确保我省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取得预期效果。并请各市于11月5日前将本地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情况总结报省林业种苗与基地管理总站。
    附：广东省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方案

                                 二00四年四月十四日

广东省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方案
根据《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关于开展“全国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我省林木种苗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1、 活动目标

通过开展“全省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提高全社会对林木种苗工作的认识，促进我省依法治种、科技兴种工作，强化种苗行政管理，规范种苗市场，提高种苗质量、确保种苗供应，力争使我省林木种苗合格率、良种使用率、基地供种率分别达到80%、50%、50%以上。

2、 活动内容与主要措施

   (一)依法治种，规范种苗管理。一是加强行政执法，继续做好《种子法》的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加强“两证一签”的发放工作。结合省局开展的林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 ，将于6月份组织2至3个由种苗、森林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对重点市县贯彻《种子法》情况，特别是“两证一签”的发放工作进行督查，加大执法力度，促进依法治种工作。二是加强调研，深入了解近年来我省实施《种子法》的情况，起草《广东省林木种子管理条例》。三是完善审定制度，加快我省林木良种推广工作。严格执行《主要林木品种审定办法》的规定，召开一次我省良种评定和评审会议。组织科研单位积极做好有关评审材料的准备，鼓励符合条件的单位积极申报评审或评定，从而加快林木品种审定进度，依法规范林木良种生产、经营和推广秩序，培育健康的种苗市场，进一步提高我省林木良种的使用率。四是开展林木种质资源的调查和保护工作。选定韶关市作为试点，4月初开始收集有关资料，争取今年10月底前完成《广东省林木种质资源调查和保护方案》的制定工作。五是与林科院等科研单位合作，4月初开始开展广东省林木良种发展保护研究、广东省林木种质资源调查与利用研究和广东省几个重要造林树种的良种选育与栽培技术研究等三项科研课题的研究，为进一步促进我省林木种苗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继续加强对各项种苗工程的监督、管理和指导。一是积极做好采种基地、良种基地、中心苗圃国债项目的检查、指导工作，督促各项目单位严格按作业设计进行项目建设，保质保量，依时完成项目竣工验收工作。二是加快省级种子贮藏和质检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服务水平。争取4月中旬开始按设计实施省级林木种子冷藏库的维修和省级种苗质检机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争取12月底前完成60%的项目建设任务。三是深入调研，促进国营苗圃经营。结合对各苗圃的苗木质量抽查，于9月底前完成对现有国营苗圃经营现状的调研，研究改革经营机制，盘活国有资产，使苗圃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加强种苗信息和质量管理，确保种苗供应。一是加强信息管理，确保种苗供应。今年是全国林木种苗质量年，也是我省消灭宜林荒山的最后一年，必须切实抓好春、秋两个造林季节的种苗生产供应信息的管理，上下互通情况，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做好种苗的预测预报和余缺分析，积极做好余缺调剂，保证我省造林绿化所需苗木的供应。同时积极争取国家林业局场圃总站的支持，在5月底前完成我省种苗网站建设，并链接到广东林业网，早日发挥网站的信息管理、经验交流和宣传效用。二是做好全省进出口林业苗木的质量检验工作。主要是抽检被国家林业局批准免税进口的苗木，以及由进出口单位送来的样品委托检验。三是加强种苗质量监督，保证种苗质量。在重点做好省种苗与基地管理总站采购和调剂的良种、采种基地种子质量抽查的基础上，加大对全省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抽查的力度。计划今年4、8月份分二次对各中心苗圃进行抽查，现场重点抽查３—４个地级市的林木种苗质量，严格执行部颁标准，禁止不合格苗木出圃，并将检查结果通报全省。四是加快制定种苗质量分级标准，规范种苗管理。从2月初开始着手制定《广东省乡土阔叶树种苗木质量分级》地方标准，4月份前完成外业调查，收集有关数据和资料，争取在5月份完成初稿，10月底前上报省技术监督局审批。同时完成《广东省主要乡土阔叶树种子质量分级》标准制定前期的种子与检验实验数据的收集等准备工作。五是组织开展全省特色种苗基地和质量信得过苗圃的评选工作，推动我省种苗质量再上新台阶。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自身素质。为提高行业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水平，拟组织举办相关的培训班。一是7月份组织有关中心苗圃和示范基地的主要管理人员，到兄弟省有特色的苗圃学习取经，以提高全省各苗圃的经营管理水平；二是8月份举办一期乡土阔叶树种育苗培训班。邀请华农大、林校专家、教授，传授育苗、无性繁殖、控花、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技术，以提高我省国营苗圃和中心苗圃、示范基地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三是8月份举办２期１６０人参加的全省林木种子检验技术培训班，重新颁发检验员证，落实检验员持证上岗制度。

(五)积极争取落实种苗专项资金，扶持种苗发展。根据《种子法》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争取设立林木种质资源保护、良种选育与推广和种苗行政执法专项资金，并列入部门预算，保证我省种苗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六)理顺种苗管理体制。省林业种苗与基地管理总站是财政核拔的事业单位，主要行使种苗的行业管理、政策制定、执法监督等行政管理职能。随着我省林业生态省建设和商品林、经济林基地建设的任务日益繁重，我省林木种苗行政管理职能必须不断增强，因此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要求，以及国家林业局场圃总站有关文件精神，必须切实把我省林木种苗工作重点转移到服务和宏观管理上来。积极争取有关厅局的支持，将省林业种苗与基地管理总站列为行政机构，实行公务员管理或参照公务员管理，同时督促市、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与有关部门协调，落实和保障种苗工作经费，稳定种苗行政管理机构，理顺种苗管理体制。
3、 活动成果与总结

通过组织开展“全省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力争取得如下成果：一是进一步提高社会对林木种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为我省林木种苗工作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二是种苗工程建设管理规范，项目成效明显；三是种苗供需平衡，生产、经营者积极性高；四是种苗行政执法人员、机构、任务落实，“两证一签”全面实行，种苗市场规范有序；五是林木种苗合格率、良种使用率、基地供种率分别达到80%、50%、50%以上；六是种苗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种质资源保护有明确的思路和方案，林木良种选育推广制度化、管理规范化；七是种苗质量检验和种子储存服务进一步加强。

在质量年活动过程中，拟评定一批良种，起草出台《广东省林木种子管理条例》、《广东省林木种质资源调查和保护方案》、《广东省乡土阔叶树种苗木质量分级地方标准》和《广东省林木良种发展战略》等文件。

 11月中旬完成我省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工作总结，并向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上报活动成果。
4、 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领导，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预期效果，我局成立了林木种苗质量年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廖晓晨副局长

    副组长：谭天泳处长

    成   员:营林处、计财处 、森林公安局、省林业种苗与基地管理总站主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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